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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 

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 

第六次會議記錄  
 
 

日期︰ 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（星期二）  

時間︰  下午二時三十分  

地點︰  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138 號龍翔辦公大樓 6 樓  
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  

 
 
出席者：  
 
主席：  
  

林文輝先生 ,  JP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  
副主席：  
  

陳安泰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  
委員：  
  

李德康先生 ,  BBS, MH, JP 黃大仙區議會主席  

蔡子健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簡志豪先生 ,  BBS, MH, JP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莫健榮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譚美普女士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袁國強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李炎雄先生 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 

莫仲輝先生 ,  MH, JP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 

余維俊先生 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 
  
因事缺席者：  
  

黎榮浩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副主席  

陳偉坤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何漢文先生 ,  MH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李東江先生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
雷啟蓮女士  黃大仙區議會議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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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者︰  
 

 
 

 

丁天生先生  高級聯絡主任 (1)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侯淑君女士  黃大仙及西貢區助理福利專員 (3)  社會福利署  

王麗雅女士  房屋事務經理 (黃大仙二 )  房屋署  

鍾曉樺醫生  醫生 (社區聯絡 )2  衞生署  

林國強先生  黃大仙警區助理警民關係主任   香港警務處  

彭德成先生 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(黃大仙 )3  教育局  

    

秘書：  
 

   

朱家瑋先生  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4  黃大仙民政事務處  

    

為議程三 (i i)出席會議  
 

  

吳子威先生  行政總裁  )  

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 蕭鳯貞女士  傳訊經理  )  

彭漢強生生  傳訊主任  )  

    

為議程三 (i ii)出席會議  
 

  

董潔情女士  調解顧問及行政經理  )  
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  

歐偉娥女士  計劃主任  )  

 

 

 主席致歡迎詞  

 
 主席歡迎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

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(社建會 )第六次會議，同時歡迎鍾曉樺醫生代表王敏
菁醫生出席是次會議。  

 
 
一  通過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二零一六年

九月二十日第五次會議記錄  

 
2.  社建會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第五次會議記錄獲得通過，無須修

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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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二零一六年九月

二十日第五次會議進展報告  
(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文件第 49/2016號 ) 

 
3.  委員對進展報告並無意見。  

 
 
三  報告及討論事項  

 
(i)  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二零一六至二零

一七年度已定用途款項及支出報告 (截至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) 
(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文件第 50/2016號 ) 

 
4.  委員對支出報告並無意見。  

 
 
(ii)  介紹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 

(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文件第 51/2016號 ) 

 
(iii)  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《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》簡介  

(黃大仙區議會轄下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文件第 52/2016號 ) 

 
5.  蕭鳯貞女士及董潔情女士先後以簡報輔助介紹文件。  

 
6.  委員的意見及查詢內容綜合如下：  

 
(i)   同意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(中心 )將申索期限延長至三年的建

議，並認為應進一步延長期限；  

 
(ii)   希望了解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所處理的個案當中，甚麼

類型的個案較常見，以及成功調解個案的比例。另外，滲

水是區內常見問題之一，希望了解有多少個案與此有關；  

 
(iii )   希望了解金融機構是否包括保險公司，以及有關保險產品

的爭議是否獲得受理。如否，建議日後檢討金融糾紛調解

計劃時考慮包括這類產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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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  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設有個人入息上限，惟部分行業僱
員的平均薪酬較高，難以參與此計劃，遂建議機構考慮提

高入息上限；及  
 

(v)   查詢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是否接受學校團體的爭議。  
 

7.  吳子威先生、蕭鳯貞女士及董潔情女士就委員的意見回應內容綜

合如下：  
 

(i)   法例規定的申索有效期限為六年，惟根據以往經驗，如個
案過於久遠，其文件及詳情可能已經散失。因此，建議中

間落墨，設有效期限為三年。如調解雙方均同意，申索有

效期及金額上限都能夠進一步提高；  
 

(ii)   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現時並不包括保險公司，而經過銀行銷
售的保險產品則獲受理；  
 

(iii )   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中的個案多與裝修有關，也有不少
與滲水有關；  
 

(iv)   由於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
助，所以須設有入息上限。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 (辦事處 )
另外設有非經資助小型糾紛調解先導計劃，該計劃不設入

息上限，惟爭議金額同樣不得多於十萬元。另外，該計劃

設調解員收費 (一千元 )及場地費用，需由各方當事人平均
支付。辦事處希望該計劃令入息超過上限的人也能夠受

惠；及  
 

(v)   辦事處樂意到學校宣傳調解服務，並歡迎學校作出查詢。  
 

8.  委員的進一步意見及查詢內容綜合如下：  
 

(i)   查詢單方面提出的調解個案是否獲得受理；及  
 

(ii)   部分市民未必認識及了解調解服務，建議兩個機構加強宣
傳，令更多有需要人士能夠受惠。另外，建議於金融產品

的文件或單據中印上有關調解服務的簡介，讓更多消費者

了解調解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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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就委員的進一步意見，董潔情女士及吳子威先生的回應內容綜合

如下：  

 
(i)   單方面提出的調解個案獲得受理，辦事處會協助申請方聯

絡其他當事人。辦事處的專業調解顧問會協助確認各方當

事人的調解意向。根據辦事處的經驗，申請成功率約為百

分之三十；  

 
(ii)   金融糾紛調解計劃下的金融機構必須參與調解；  

 
(iii )   中心成立初期投放了不少資源於宣傳工作，去年有調查顯

示約五成的受訪者知悉中心的工作；  

 
10.  主席總結，感謝兩間機構代表的介紹，讓委員更了解調解服務。

主席希望機構代表備悉委員的意見，並祝願他們工作順利。  

 
 
四  其他事項  

 
11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。  

 
 
五 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12.  社建會下次會議定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日 (星期二 )下午二時   
三十分在黃大仙區議會會議室舉行。  

 
13.  會議於下午三時三十分結束。   

 
  
 
 
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 檔案編號︰HAD WTSDC 13-15/5/3 Pt. 13 
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 


